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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（草案
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了进一步加强大汶口遗址保护，促进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,

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,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立法计划，

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

护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

影响力”“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，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

文化保护传承”等，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指明了方向，提

供了根本遵循。近年来，我市大汶口遗址保护工作取得初步成效，

但在保护范围、管理体制、规划衔接、馆藏文物保护等方面还存

在突出问题。大汶口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核心文物资

源，做好大汶口遗址保护立法工作，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

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全面提升我市文物和文化

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

二十七条，具体规定了大汶口遗址保护、展示及利用等事项，规

范了社会公众遗址保护行为。《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充分考

虑大汶口遗址保护工作实际，对上位法进行补充和细化，固化提

升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经验做法，填补现有法律法规的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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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。

一是确定保护范畴。将我市行政区域内大汶口遗址的保护及

其监督管理活动纳入法律保护范畴，对大汶口遗址的保护既包括

对遗址保护范围内遗迹、遗物等的保护，也包括对周边建设控制

地带内以及外围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保护。二是明确工作职

责。对市人民政府、市文物主管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

县（市、区）文物主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、政府部门和大汶口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做出规

定，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会、个人共同参与的大汶口遗址保护体

系。三是加强规划建设管理。确定大汶口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是大

汶口遗址保护依据，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，遗址范围内工程

建设前应当进行考古勘探和文物影响评估工作，已有建筑物、构

筑物整治应符合规划要求，不得私自乱整乱建。四是规范大汶口

遗址考古工作及文物收藏管理流程。大汶口遗址发掘应依法报

批，发掘单位应具有合法资质，发掘前准备工作，发掘中保护工

作，发掘后文物整理、研究及收藏工作均应符合操作规程和法律

规范，出土文物应按法定程序移交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为大汶口

遗址出土文物研究、展示、利用场所。五是丰富大汶口遗址活化

利用方式。建设多元化大汶口遗址管理、研究人才队伍，保证文

物保护研究常态化开展，开展遗址保护学术交流活动，强化大汶

口遗址保护宣传工作，开发大汶口遗址相关文创产品，开展大汶

口遗址研学活动，推进遗址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有机融合。六是

加大保护支持力度。建立与大汶口遗址保护工作相适应的经费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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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机制，将大汶口遗址保护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，加强遗址保护

状况监测，建立大汶口遗址综合信息管理系统，制定遗址保护突发

事件应急预案，健全大汶口遗址保护工作激励褒扬、监督考核和

投诉举报制度。七是明确法律责任。对损害大汶口遗址内遗迹、

遗物、整体环境及保护设施或者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做出法律

责任规定，按情节严重程度及上位法规定给予相应处罚。


